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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保密协议


甲方：克蒂（天津）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王巨云
通讯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           通讯地址：河北省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渤海十路东侧泰港工业园5号厂房                                   


鉴于甲、乙双方形成的业务合作关系，以及合作期间乙方知悉的甲方保密信息具有重要影响，为加强对企业保密信息的的有效保护，维护双方经济交往中的合法权益，明确乙方的保密义务及责任，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内容如下：
 
本协议所指保密信息是指：在合作过程中，乙方从甲方（或其母公司、子公司、关联公司、甲方的最终客户）获得的与合作有关或因合作产生的任何商业、营销、技术、图纸，产品，模具，设计或其他性质的资料，无论以何种形式或载于何种载体，无论在披露时是否以口头、图像或以书面方式表明其具有保密性。
 
1．乙方保证上述保密信息仅用于与合作有关的用途或目的，并予以妥善保存。经甲方提出要求，乙方应按照甲方的指示将含有保密信息的所有文件或其他资料归还给甲方，或者按照甲方的指示予以销毁。合作终止后，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要求将保密信息资料交还。
2．所有由甲方通过任何有效形式发送给乙方的产品图纸，样品，或者技术信息，产品说明，无论是供乙方报价或者生产，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自用或将甲方的保密信息为自己的利益向其他第三方的泄露、复制、转让等
3.乙方只能将甲方的保密信息披露给其不得不接触该信息的人员，并且以至少不低于本保密协议的要求与其相关人员签订保密协议，采取保密措施，为其承担保密责任；  
4. 乙方对于自己可知的被任何人错误使用、披露保密信息的，应立即通知甲方；
5.乙方应甲方要求所特制的仅可供应甲方的物料，乙方不再向第三方提供或为自己利用；  
6.乙方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其他厂商假冒伪劣专供甲方之产品。 
7．所有甲方投资制作的模具及配件，生产完后由乙方代为保管，但是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均属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销毁，转让，或者给自己或者其他第三方生产，甲方有权随时将模具收回。
8．所有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加工的产品，知识产权均属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在任何报纸杂志，产品宣传册，产品展厅，网络上使用甲方产品的图纸，模具或者产品本身，包括实物或者照片进行宣传，更不得以任何方式将该产品介绍给任何第三方。
9.乙方人员在甲方公司内活动时，应听从甲方接待人员的安排和引导。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甲方办公室、生产车间、仓库等工作环境，不得与甲方开发人员进行私下交流。 
10．对于甲方的最终客户，无论乙方通过任何的途径获知，乙方不得就与甲方合作的项目直接或者间接的与甲方的最终客户进行交易。乙方对甲方的报价及工厂的价格不能以任何形式告知甲方的最终客户，客户发至乙方的邮件或其它信息，在没有抄送甲方的情况下，乙方必须转至甲方，不得直接回复。
11．乙方需要自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以上保密措施的正常进行。乙方关联公司或乙方工作人员就以上事宜对甲方造成损失的，均由乙方单位承担一切责任。
12. 本协议下双方的保密义务在向乙方透露的保密信息后的5年内保持有效,并且在此期间其效力不受合作关系终止及其它任何期限的届满或终结的影响。
13．乙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万元。上述违约金并不影响受损害方向违约方要求损害赔偿。该赔偿三日内支付甲方,乙方近亲属负有无限连带赔偿责任。
14.该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合作期间到终止合作后5年内有效。
15.因本协议而引起的纠纷，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代表人签字：                                       黄骅分公司
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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